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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強化本公司穩健經營以達永續經營之目的，健全風險管理之機制，特依「公開發

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訂定本政策。 

 

第二條 本規章為本公司各層級風險管理之執行依據，除法令或公司規章/標準另有規定

外，本公司各層級之風險管理與執行，應依本規章為之。 

 

第三條 本公司風險管理組織架構與權責如下： 

一、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由審計委員會為本公司風險管理最高決策單位並擔負本公司整體風險

之最終責任，負責核定風險管理政策及重要風險管理制度，監督風險管理機

制之有效運作。 

1. 執行日常風險管理活動、公司管理風險決策之執行、進行風險控管活動評估。 

2. 檢視各單位風險控管報告，追蹤執行與改善進度，並定期將各單位風險管

理執行狀況彙整提報至董事會。 

二、 業務執行單位 

各部門人員應於日常作業中擔負風險管理之責任，業務執行單位主管負有風

險管理責任，負責監督及管控所屬單位內相關風險，確保公司風險管理制度

能有效執行。 

三、 稽核單位 

負責監控及不定期評估各部門之風險控管是否確實執行，依據查核結果出具

查核報告，並提出改進建議及追蹤改善進度。 

 

第四條 本公司應審視業務及經營特性，將從事各項業務所涉及之風險包括：營運風險、財

務風險、資安風險、法遵風險及人力資源風險等納入管理。 

前述風險類型、風險說明與其對應之風險管理單位及管控機制，由各業務執行單位

依據權責訂定必要控管程序並視內、外部營運環境變化定期調整，如遇重大風險事

件應呈報審計委員會。 

 

第五條 各功能單位就其職掌辨識、分析與評估其業務活動風險，以及擬訂與執行具體風

險管理方案後，除定期監控風險外，並應不定期向審計委員會提報風險管理之執行

狀況。 
 

第六條 本政策於中華民國 115 年 05 月 06 日訂定，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